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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达州市水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空气

质量激励约束办法的通知
达市府办发〔2023〕31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达州高新区管委会，达州东部经开区

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《达州市水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空气质量激励约束办法》已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7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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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水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空气质量
激励约束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

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》

（川委发〔2018〕31 号），推动完成国家、省下达水生态环境

质量和环境空气质量目标任务，促进全市环境质量不断改善，结

合达州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建立对各县（市、区，含达州高新区、达州东部经

开区，下同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水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空气质

量考核激励约束机制，实施目标任务完成考核（以下简称目标考

核）和排名考核。

（一）目标考核。

水生态环境质量年度目标考核：责任断面完成考核目标任务

情况和丧失使用功能（劣 V 类水体）控制比例目标任务完成情

况。

环境空气质量年度目标考核：细颗粒物（PM2.5）浓度和优

良天数率目标任务完成情况。

（二）排名考核。

水生态环境质量按月排名考核：对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每月

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及改善幅度折算结果进行排名考核（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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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排名和综合指数改善幅度排名各占 50%权重，

若最终排名相同，以综合指数排名优先）。

环境空气质量按月排名考核：对市辖区（通川区、达川区、

达州高新区）、5个县（市）（万源市、宣汉县、大竹县、渠县、

开江县）每月进行排名考核，考核指标为每月环境空气质量综合

指数及其改善幅度折算的平均排名（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

和综合指数改善幅度排名两项指标，各占 50%权重，若最终排名

相同，以综合指数排名优先）。达州东部经开区待完善空气自动

监测体系后再纳入市辖区排名考核。

第三条 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，根据县（市、区）目标

考核结果予以目标考核激励约束资金支持，并根据各县排名考核

予以扣罚或奖励。

（一）目标考核激励约束资金分配。

根据专项资金规模、水生态环境和环境空气基本因素以及目

标考核结果进行分配（水生态环境质量、环境空气质量各占 50%

权重）。其中：水生态环境基本因素为下达各县（市、区）水生

态环境质量考核目标；环境空气基本因素为下达各县（市、区）

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目标（PM2.5浓度和优良天数率目标任务均占

50%权重）。

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全额获得目标激励约束

资金；未完成的，按完成目标任务的比例获得目标激励约束资金，

并按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比例扣罚地方财力。未全额激励的目标激



- 4 -

励约束资金和扣罚资金用于激励超额完成目标任务、重点工作成

绩突出的县（市、区）。

（二）排名考核扣罚或奖励。

1．水生态环境质量扣罚或奖励：对全市排名前二位的县（市、

区）进行奖励，第一名奖励 15万元，第二名奖励 10万元；对排

名后二位的进行扣罚，倒数第一名的扣罚 15万元，倒数第二名

的扣罚 10万元。扣罚资金用于奖励排名靠前的县（市、区）。

2．环境空气质量扣罚或奖励：对每月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

数及改善幅度折算的平均排名前两名进行奖励，第一名奖励 15

万，第二名奖励 10万；倒数第一名扣减 15万元，倒数第 2名扣

减 10万元。扣罚资金用于奖励排名靠前的县（市、区）。市辖

区捆绑作为一个考核对象，以主城区国控站点平均值作为考核依

据，与其余五县（市）参与考核。

第四条 排名考核扣罚资金须从地方财力支出，不得用目标

激励约束资金抵扣。扣罚资金由市财政统一对县（市、区）进行

扣罚或奖励。

第五条 目标激励约束资金全额用于各县（市、区）的水和

大气污染防治项目、环境质量监测、生态环保能力建设和规划方

案编制等方面支出，可采取直接投资、资本金注入、投资补助、

以奖代补等方式安排。资金不得用于平衡预算、偿还债务、建设

楼堂馆所、管理机构基本支出等。

排名考核扣罚或奖励资金，由各地自行统筹用于环境质量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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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相关工作支出。

第六条 资金的支付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

执行。涉及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的，应当按照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有

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执行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及时清理盘

活结余资金，结转结余资金按照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七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、生态环境部门应要加强对资

金的分配、使用、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及时纠正发现问题。市

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对出现问题的县（市、区）给予通报批评、

约谈，情节严重的调减或暂停安排资金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达州市环境空气质量

激励考核办法》（达市府办〔2020〕68号）同时废止。


